
建设单位/

用人单位名称
合肥 ABB 变压器有限公司

建设单位/

用人单位地址
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 3318 号

评价报告名称 合肥 ABB 变压器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报告

项目简介

合肥 ABB 变压器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2 年 12 月，注册地址位于合肥市

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 3318 号，注册资金 2900 万美元，主要经营范围包

括研发、生产、装配、销售变压器、电力组件产品、电网控制组件以及有

关附件和配件；提供产品的售后服务，并维修和改造变压器；自营和代理

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（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

和技术除外）。

合肥 ABB 变压器有限公司厂区目前建有 2栋主生产厂房、2栋办公楼

1栋餐浴中心以及公辅用房（总配电房、油泵房、空调机房、空压机房）

等。企业现有生产内容于 2014 年开展首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工作，后

期每年开展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工作；企业于 2020 年 4 月投资

建设“干式套管装配建设项目”，该项目在可行性论证阶段完成职业病危

害预评价和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报告的编制工作，并通过技术评审。目前

企业“干式套管装配建设项目”处于设备安装、调试阶段，暂未投产。本

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不包括其“干式套管装配建设项目”内容。

本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范围为：IC 联合厂房、DT 联合厂房、公辅

设施（空压机房、配电房、中央空调机房、DT 油泵房、IC 油泵房）。

现场调查人 陈超、李趁心 现场调查时间 2022 年 12 月 6 日

采样人员 陈超、李趁心 现场采样时间 2022 年 12 月 8 日-12 月 10 日

检测人员 江孟琦、李晶晶、朱琳 检测时间 2022 年 12 月 8 日-12 月 30 日

建设单位/用人单

位陪同人
萧瑛

影像资料（采样）



影像资料（评审）



评价结论与建议

用人单位属于职业病危害严重的用人单位。同时依据《国家卫生健康

委办公厅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的通知》（国卫

办职健发〔2021〕5 号）规定的内容，用人单位属于“第三大项制造业-

（三十）C3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-C382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”，为

职业病危害风险严重建设项目。

（一）工程技术措施

1、建议用人单位在 DT 联合厂房索伦剪切线（刷漆）、乔格剪切线（刷

漆）产有毒有害气体作业场所增设局部集气罩进行收集，收集的有机废气

可通过二级活性炭装置进行吸附净化处理达标后室外排放。

2、用人单位应严格设备管理，加强对生产设备和防护设施进行经常

性的维护保养，并做好相关维护保养记录存档；确保作业场所防护设施正

常运行，保证净化效率，并做好相关维护保养记录存档。

（二）个人防护措施

1、用人单位应持续加强焊接、打磨、喷漆、刷胶等关键岗位个人防

护用品的发放、领用，完善、明细发放、领用台帐并存档；持续加强个人

防护用品检查、检修和维护，确保其防护效果，并将检查、检修和维护记

录存档。

2、用人单位应持续加强工作场所劳动者佩戴个人防护用品的监督管

理工作，采取奖惩等措施，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监督检查现场劳动者防护用

品佩戴情况，确保个体防护用品佩戴率达 100%。

3、用人单位应加强对生产设备和防护设施维修、清灰作业人员个人

防护用品佩戴情况的监督管理。

（三）组织管理

1、用人单位应及时组织企业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进行职

业卫生培训工作且培训合格、取证。

2、按照《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》的规定，及时、如实开展申报

职业病危害项目工作，并取得回执文件存档备查。

3、针对产品表面喷漆工序和设备大中维修等委外作业，用人单位不



得将职业病危害作业转移给不具备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，并以书

面形式与外包单位明确职业健康管理责任、告知作业场所存在的职业病危

害和应遵循的职业病防治法规，督促外包单位进行职业病危害申报、对接

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培训和职业健康监护，并检查其职

业病危害防护条件是否符合有关规定

4、用人单位应当按照《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》（原安监总厅安健

〔2013〕171 号）的相关要求，及时完善、更新职业健康监护档案，补充

劳动者职业史、既往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等内容。

（四）职业健康监护

1、加强职业健康监护管理，对需复查人员及时进行复查，完善职业

卫生档案。应当对下列劳动者进行上岗的前职业健康检查：1）拟从事接

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新录用劳动者，包括转岗到改作业岗位的劳动者；2）

拟从事有特殊健康要求作业的要求。不得安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

劳动者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；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的劳动者从事其

所禁忌的作业；发现职业禁忌或者有与所从事职业相关的健康损害的劳动

者，应及时调离原工作岗位，并妥善安置

2、今后应严格按照《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》和《职

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》的要求，组织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劳动者进行岗前、

在岗、离岗职业健康检查；检查人数不得少于实际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

数，确保职业健康检查率达 100%。

3、完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资料，补充劳动者职业史、既往史和职业

病危害接触史信息内容。

4、对已做过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有结果出现异常的项目，

应根据职业健康监护的要求复查异常项目，并保存、记录好复查结果档案、

周期；按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要求，做好接害劳动者后续职业健康监护管

理工作。

技术审查专家组评

审时间
2023 年 1 月 7 日

技术审查专家组评 一、《现状评价报告》评价依据充分、范围明确、内容较为全面、评



审意见 价方法科学、结论可信。专家组同意《现状评价报告》通过技术评审。

二、建议

（一）用人单位

1.适时增设补漆、刷胶工序职业病防护设施，改进刷胶工艺，降低职

业病危害。

2.规范职业病危害告知，增设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。

3.完善职业卫生档案管理。

（二）评价机构

1.细化近年来职业健康管理与职业健康监护变化情况分析与评价。

2.完善工作日写实和应急救援内容分析评价。

3.与会专家提出其他意见一并修改。

用人单位应按照上述专家组意见和《现状评价报告》提出的建议进行

整改，完善职业病防护措施；评价机构按照专家组提出的意见修改完善《现

状评价报告》，经专家组长签字确认后，由用人单位存档备查。


